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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提升國中科技領域創意實作中 
「結構」設計與製作表現之作法 

張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班 

 

一、前言 

在科技領域中，教師透過創意實作的教學，讓學生動手做，製作出具有創意

想法的成品，並藉由以上的教學，培養學生創造力、設計、實作以及問題解決等

重要能力。學生在生活科技課堂上製作出來的創意作品，教師多以作品評量的方

式加以評量。 

實務上，作品評量是一個重要的總結性評量，評量學生是否可以將所學進行

實踐。在 108 新課綱之前，朱益賢（2008）提出操作技能評量表，其內容包含評

量產品設計、工具材料的選用、產品結構與造型、產品的功能等。然游光昭、林

坤誼、洪國峰（2010）研究發現，學生在創意實作時，常在材料與造型方面會有

較佳的表現，但在「結構」方面則缺乏創新與合適的構想。此結果代表學生在設

計與製作後的成果，「結構」方面的呈現並不完整，導致結構不穩固或失衡，甚

至失去安全性。 

結構設計的好壞對於我們的生活影響深遠，譬如一棟建築物，如果在結構設

計上產生瑕疵，必然會對住戶產生危險，這棟建築就會變成「危樓」，無法安全

的居住。一個好的結構設計需考量三個要點:使用性、經濟性與安全性。使用性代

表要設計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結構，並展現出結構物的功能性及美觀度；經濟性

則是在結構製作中盡可能的使用最少的材料達成最好的效果；安全性則是三點中

最重要的，任何結構物如果在結構設計上有安全性的疑慮，必然會對我們的生活

產生危害。由此可知，在產品設計上，產品的「結構」對產品的可行性有著重大

的影響，亦及一個產品的結構如果沒有顧及使用性、經濟性與安全性，其設計是

有瑕疵的。 

雖然教育部科技領域領綱（2018，頁 13）把「機構與結構」定為國中生活科

技七年級主要的學習內容，讓學生認識生活中結構物的結構，以及設計與製作出

合適之結構。但在七年級以後，八年級與九年級的學習內容：「能源與動力」與

「電與控制」，反而對結構方面較少著墨，直到高中一年級才再度出現「機構與

結構的設計與應用」的學習內容，這樣的安排使得學生在高中階段對於結構的概

念需重新再學習一次，導致學生的學習經驗產生斷層，喪失經驗的連續性。 

綜上所述，科技領域中，學生的作品經常因「結構」設計與製作的表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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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不到結構設計的三要點之標準。108 新課綱下，國中生活科技各年級對於「結

構」設計與製作的經驗也沒有連貫性。因此第一線教師如何在 108 課綱下，提升

國中生在科技領域創意實作中「結構」設計與製作的表現與連貫他們的「結構」

設計與製作的經驗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本文將列出幾點國中學生學習「結構」

時所遇到的問題，並提出國中各階段生活科技教學的改進之法，作為參考。 

二、國中科技領域中「結構」設計與製作上所面臨之問題 

欲解決國中學生在科技領域創意實作中「結構」設計與製作時，因想不出或

做不出適當的結構，導致做出來的作品達不到結構設計三要點之標準，首先要釐

清學生在學習上所產生的問題，進而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經筆者於第

一線教學現場觀察，歸納原因有兩點： 

(一) 國中生認知能力差異 

在生活科技課程開始前，教師會先講解課程中會使用到的知識，如「結構」

的相關概念性知識，但學生有時對於較為抽象的概念性知識難以形成連結，導致

所學的「結構」概念並不清楚。依據教育心理學家 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論，國中

階段學生（12~15 歲）已進入形式運思期，代表他們應可以進行抽象思考。然而，

許多學者認為 Piaget 高估了青少年的思維能力，估計十二至十四歲兒童中，75％
以上仍是具體的主要思考者（張春興，2013）。換言之，國中階段的學生多數仍

處於具體運思期，此階段的學生要將教師所傳授關於結構的概念性知識進行吸收

與轉換，並以此進行設計與製作，有一定難度。 

(二) 實作經驗不足 

製作的基本關鍵要素包含工具及技術（游光昭、林坤誼，2005）。學生在進

行設計與製作時，常因工具與實作經驗不足而無法完成，由於沒有製作相似結構

的經驗，遇到問題自然就想不出解決方案。筆者在課堂上觀察七年級學生製作木

製桁架橋時，當作品出現結構問題時，學生經常會依靠直覺進行改良、抄襲、更

改老師的範例，或直接加強材料的接合，無法做出更合適的結構。此外學生因為

實作經驗不足，就算有想出解決方案，依然無法進行製作，許多設計也因不知如

何製作而無法實踐。 

三、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實務教學之建議 

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在課程與教材的編寫上，不能只是知識的簡單堆砌或隨意

呈現，必須要根據學生認知的發展去設計課程（Driver, Leach, Scott, &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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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son, 1994），並且應設法透過具體的敘述，輔以生活中的範例來讓學生產生

認知連結，並讓學生在實作前做些應用練習。教師在進行任何正式實作前，可以

先安排簡化的實作練習，讓學生具有一個完整的實作經驗（張玉山、游光昭、李

大偉、林雅玲，2009）。此外依據 Dewey（1916）做中學與 Bruner（1960）螺旋

式課程的理念，教師依照學生程度，逐步提升活動程度，讓學生透過實作活動累

積相關經驗。在「結構」設計與製作上，本文認為教師對於八、九年級的學生可

以加入結構設計方面的要求，雖然三個年級對於結構設計的要求不同，注重的面

向也不同，卻可以延續學生在結構設計與製作上的經驗，因此本文提出一些方法

並舉實際教學上的例子，以逐步達成對於結構設計與製作方面的目標。以下針對

國中生活科技各階段提出教學建議及欲達成的目標。 

(一) 七年級 

七年級學生剛從國小進入國中，對於結構的設計與製作非常陌生，因此教師

在教學時先利用一些生活上相關結構產品為例子，引起學生的動機並連結學生先

備經驗，之後再傳授結構的概念性知識。在教學過程中建議教師多用具體描述，

並用生活中的例子去做引導，相較於抽象性的知識，這樣的方式學生較容易地去

理解教師所教授的知識，並且進一步讓學生對這些知識產生連結。此外在正式實

作前，教師應給予學生實作小任務，讓學生累積關於結構的製作經驗與工具使用。 

七年級以「機構與結構」為主要的學習內容，因此在課程中的設計階段，教

師可任由學生發揮創意進行結構設計，並要求學生以結構設計三要點中的安全性

作為主要的設計要點。以木製桁架橋課程為例，教師對於背景知識要多以具體描

述為主，例如:木製桁架橋能夠安全且乘載一定的重量；製作階段教師主要培養學

生製作能力與經驗，當學生面臨問題時，則協助學生變更設計或教師進行支援以

完成作品。 

七年級學生較著重於事後的檢討與反思，教師在活動結束後可與學生討論設

計時未考慮周延的部分，並注重學生在製作流程與步驟上的反思，如此來累積實

作上的經驗與工具之使用。 

(二) 八年級 

經過一年的結構設計與製作的訓練後，八年級學生已有一些基礎，累積了些

許初級與次級經驗，此時教師應著重於經驗間的連結與統整，即經驗的連續性與

互動性（朱耀明，2011）。教師要讓學生能連結七年級所學習到的概念，讓學生

用已有的經驗為基礎，並和外界的互動來建立新的理解。這種新舊經驗的互動，

可以讓學生建立知識連結與更新本身的知識。教學上，教師應給予較進階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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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活動來讓學生去完成，增加挑戰難度，並介紹更多的工具來讓學生使用。 

八年級以「能源與動力」成為主要的學習內容，因此與七年級「結構」的關

注點會不同。以鼠夾車課程為例，在課程中的設計階段，教師對於學生結構設計

的結果要詳加審視，並引導學生分析設計方案的可行性，同時在結構設計上，以

使用性為主要的結構設計要點，例如:鼠夾車結構能夠穩固平衡的行走 10 公尺，

且在執行製作前可與學生討論其設計的可行性，並適時的給予意見，讓學生嘗試

用自身所學的知識去解決問題；製作階段讓學生完整模擬其製作時的流程，如果

學生遇到問題，教師給予的幫助相比七年級要來的少，同時要求學生嘗試去思考

並改進結構結合的方法。 

八年級在課程結束後同樣要求學生將設計與製作時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法

記錄下來，並進行反思，由於本階段學生對於設計已有一些經驗，因此注重在結

構設計方面的反思，提升學生在這部份的經驗。 

(三) 九年級 

九年級學生經過兩年的訓練，對於抽象推理能力已較為成熟，且兩年間所累

積的學習經驗與知識應可成為在設計與製作結構時強而有利的後盾。教師在結構

方面的知識傳授可以更加深入，並增加抽象描述，同時持續增加創意實作活動的

程度。教學上教師可以要求學生發想與設計多種方案，並請學生精進方案並挑選

出最佳方案，最後再依這個方案製作成品，並讓學生進行成果發表。 

九年級以「電與控制」為主要的學習內容，同時也有「產品設計與發展」之

學習內容，因此需要加入產品設計的概念。以創意夜燈課程為例，設計階段教師

儘量不去干涉學生的結構設計，讓學生自由進行設計，並在進行產品結構設計時，

依照結構的使用性、經濟性與安全性等立下標準，例如夜燈要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製作材料的經費限制以及結構的穩固性等，學生也可以應用前兩年所學之結構概

念去進行設計。製作階段教師一樣不去限制學生的製作方式與使用的工具，倘若

在製作中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則要求學生嘗試解決或變更之前的設計，每次的

變更均需記錄且描述更改的原因。由於九年級即將升入高中，因此教師應要求學

生能夠完成設計與製作，並詳細記錄製作流程，才可以算完成任務。 

四、結語 

結構物的產生，必然依循設計及製作而來，而且只要是人造物，其必有結構，

因此結構的設計好壞影響深遠，大至一般建築建設，小至日常居家生活的必需品，

因此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在教學階段，需教導學生結構之重要性。本文認為在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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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各年級的課程中，加入一些對結構的要求，如七年級注重「結構」之安

全性，八年級注重「結構」之使用性，而九年級則對於「結構」設計三要點皆注

重。藉由三個年級的課程安排，可以延續學生關於結構設計與製作的經驗，同時

教師也應依照學生的認知程度，多使用實物教學，讓學生產生新舊經驗的連接，

逐步地提升任務難度，並在實作後進行反思，透過結構設計的認識與結構物的製

作過程，讓學習者能夠瞭解到結構設計與製作的方法，這樣才可以讓學生完整的

學習「結構」的相關概念與知識，並設計與製作出合適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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